
科研管理 SG
2025 年 7卷 11 期

237    

唐朝婚姻法律制度中的女性权利与社会限制

黄珂馨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　550025

摘　要：唐朝婚姻法律制度中，女性权利呈现出独特的历史特征。法律一定程度保障女性在婚姻中的权利，如赋予寡妇再嫁权，

离婚时可带走嫁妆等。然而，封建礼教与男权社会结构的束缚仍根深蒂固，如女性婚姻自主权受限，择偶、离婚多需遵循 “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夫权依旧主导家庭关系。这种权利与限制并存的现象，既反映唐朝社会的开放包容，也体现传统礼

教对女性的约束，深刻影响着当时女性的婚姻生活与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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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朝婚姻法律制度形成的背景

1.1 政治经济

1.1.1 官僚政治

唐朝终结了从夏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国土崩坏

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唐朝鼎盛时期涌现出“贞观

之治”“开元盛世”等治世局面，整个社会的风貌从隋朝末

年的萧条景象，逐步转变为安定和谐的良好环境。在这样一

个欣欣向荣的情形下，唐朝的权利最高者才有时间和精力去

考虑当下社会存在的一些法律问题，特别是对于国家统一能

够使得国家实施统一的婚姻制度，唐朝前期的蓬勃发展为法

律制度包括婚姻以及刑法制度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而婚

姻作为社会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法律制度中体现出

来，将婚姻氏族纳入到唐朝法律体系中来维护士族与庶族之

间的等级秩序，进而巩固统治基础。

1.1.2 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的发展快速迭代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改变

了唐朝城市人口结构，从事手工业、经营业人口数量增加，

外来贸易的加持间接推动了人口结构的改变，人口结构的改

变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 [1]。唐朝诗人杜甫在《忆昔》一诗中

追忆唐玄宗开元盛世时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

万家室”，寥寥数语便勾勒出当时国泰民安的繁荣景象。而

《新唐书·食货志一》亦有记载：“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

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进一步展现了彼时社

会秩序安定、商业往来兴盛的图景。由于商品经济的初步发

展 , 家庭中累积的财富越来越多，家族逐渐的壮大使得婚姻

家庭中的财产纠纷增多，遗产私生子出嫁女等情况的出现，

急需法律的力行来解决，平衡家族利益，稳定经济秩序。

1.2 社会文化

1.2.1 宗教文化

佛教起源于印度，佛教的传入要追溯到汉，代据《三

国志》记载：佛教传入中原的最早文字记载可见于《浮屠经》。

唐朝（618-907 年）在继承南北朝以来佛教与国家、社会关

系模式的基础上，融入本时代的独特元素，经过整合孕育出

了具有崭新面貌的中国佛教形态 [2]。在佛教中核心教义之一

为：众生平等，佛教词汇“众生”源自梵语 Sattva（萨埵），

译为“众生”“含识”或“有情”，《佛学大辞典》第二册

中对“有情”的释义如下：“有情识者，有爱情者。总名动

物。[3]”虽然在佛教经典著作中并没有“终生平等”这一词汇，

所使用的是“众生无差别”，佛教提倡的众生无差别也就是

说众生都有佛性，在《涅槃经》中所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如来常住无有变易。”佛教的传入使因果轮回、众生无差别、

顺应自然的思想在各个阶层中得到传播，通过众生平等在一

定程度淡化阶层差异，但是婚姻法律制度依然是已维护封建

等级为主。

1.2.2 儒家伦理

儒家始终以“仁”为核心，也就是“以人为本”，比如：

何谓“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4]。儒家思想强

调道德化和社会责任感，在家庭体系中“仁”则演变为“孝”，

强化家庭伦理与社会联结。子曰：“孝子之事亲，居则致其敬，

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三者

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5]”儒家思想把家庭

关系中与父母关系摆在第一位要求在自己能够完成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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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尊重父母的意愿，而在古代传统思想中传宗接代建立起家

庭完成氏族的繁衍又成了父母要求子女必须要完成的义务，

“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 [6]”也就是说婚姻不仅是青年双

方的事情，上到共同承担起孝养父母，祈求祖先的庇佑，下

到繁衍后代延续家族香火的的责任。儒家思想通过正统礼教

深化家族传承的观念。在现代的婚姻法律中“欲治国必先齐

家”的立法思想仍有重要现实意义。最高统治者需要以儒家

思想来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皇权统治，而婚姻家庭又是儒家

思想的体现，所有需要法律代表国家强制力保障其伦理道德

在社会基层的稳定。

2 唐朝婚姻法律下的女性权利

2.1 婚姻自主权的有限赋予

在唐朝由于少数民族民族的融合、对外文化交流频繁、

武则天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女帝打破了历史上只有男性执政

的传统观念，女性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升，在反映

在婚姻制度方面女性拥有了少许的婚姻的自主权，尽管当时

唐朝的婚姻法律仍然是以维护父权为核心，禁止女性在没有

经过家长同意擅自订立婚姻，但《唐律》对此作了规定：“……

已有之人，婚姻如有之法。”未成者，从尊长，违法杖一百

“是指子女在未征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自行确立婚姻关系，

法律予以承认，只有未成婚，不从尊长者，才算违法者，这

说明妇女和男性可以自行选择结婚对象，对婚姻缔结的自主

权给予了一定的宽松限制，从一定层面鼓励女性追求爱情。

比如有唐朝女诗人鱼玄机所作《赠邻女》；“易求无价宝，

难得有情郎”，又如“选婿窗”的典故和红拂女的故事，阐

述了对当时社会下女性对爱情的追求和重视。

2.2 离婚与再嫁的相对自由

(1) 和离制度下女性的权利 : 在唐朝首次以成文法的形

式承认“和离”制度，和离制度是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中的重

要创新，规定 “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即双

方可以因为感情破裂申请离婚，并且不追究法律责任，在此

条法律规定下还允许女性主动提出离婚；和离需要双方达成

合意，男方不得使用暴力、胁迫手段迫使女方“被和离”，

如果有以上行为男方需承担法律责任；和离需要书面订立协

议在唐朝被称为“放妻书”，1990 年在敦煌出土的唐代历

史遗迹发现有关唐人的“放妻书”从侧面印证了和离订立书

面协议的可信性。《放妻书一》中所写：“今已不和，想是

前世怨家，反目生嫌，作为后代增嫉。缘业不遂，见此分离。

[7]”在另一些放妻书中，双方还表达对对方的祝福“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无论结局如何都在协议上留给了对方尊重和体

面，女方可以在放妻书中要求自己的权利。

(2) 女性的再嫁权利 : 寡妇再嫁或者离婚改嫁是唐朝社

会风气开放的具体体现，唐朝的婚姻法律里没有规定要求妇

女“从一而终”“一女不适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

大”的传统观念在唐朝已经悄然消失，贞观元年，唐太宗下

诏称“令其好合”，鼓励丧夫女性服丧期满后再嫁，在上文

提到的放妻书中男方也在此种写到“愿妻娘子相离之后 ... 选

聘高官之主”表明改嫁再嫁的风气在唐朝社会已经被广泛接

受，在皇室中已然有此代表，太平公主有两段婚姻。与薛绍

初婚于公元 681 年，资料记载“开耀元年辛巳……秋，七月，

公主适薛氏”，后来薛绍受哥哥的牵连死于狱中，与武攸暨

二婚于公元 690 年，武曌登基之后 [8]，氏家族不再排斥再嫁女。

2.3 财产权与经济保障

在未婚女通过法律明确嫁妆的归属，未婚女可以通过

“户绝资产”或者“嫁妆”来获得财产，户绝女若无兄弟则

可以继承全部财产，若有兄弟则可以分到财产的一份数。并

且规定嫁妆属于女性独有的权利，在离婚后可以带走：" 夫

妻义绝，各还本属 "，并且户婚律中明确规定：“诸应分田

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妻虽亡没，

所有资财及奴婢，妻家并不得追理”也就是说如果妻子去世

嫁妆也需要归还给娘家，不能被夫家占为已有；敦煌出土的

《放妻书》常写明 “妻嫁时资产，各还妻”，这些都表明

女性对自己的嫁妆的独立性。不仅如此，唐代女性还对自己

所带来的嫁妆有支配权，比如夫家不得随意占有妻子的或者

擅自出卖妻子的嫁妆，如果夫家使用妻子的嫁妆实施抵债、

抵押等行为，是违法行为。

3 唐朝婚姻法律制度对女性的社会限制

3.1 传统礼教观念的束缚 

在西汉时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首次提到“三纲”，

在此中把夫妻、君臣、父子看作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后东汉

史学家班固引用《礼纬含文嘉》中的话语注释来进一步解释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唐朝颁

布的《唐律疏议》中将“三纲五常”的儒家伦理道德融入到

法律条文，实现礼法合一保证了儒家思想的权威地位。在婚

姻家庭中反映出来是夫为妻纲，也就是说要求妻子要以丈夫

为行为准则。在此种观念下就算女性有一定的自由权，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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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思想为主导下礼教的教化让女性不得不接受一定的

人身约束，礼教规定 " 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

表明在法律层面丈夫对妻子的支配权。不仅如此儒家思想还

将女性归为男性的所有物，将女性进行物化，称 " 夫者，妻

之天也 [9]”，将男性称之为妻子的全部权利支配者。唐朝将

“七出”首次纳入法律，“七出”以丈夫的权利为核心，妻

子没有否定自己不包含以上行为的权利，也就是说妻子没有

自行决定是否被“七出”的自主权，“无子，为其绝世也”、

“妒，为其乱家也”这两项规定都是为了维护父权制下家庭

的稳定，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保证社会秩序的顺利运行。在

以儒家伦理为治国指导思想下，法律和社会风气很难得到真

正的解放，对于女性的婚姻自由的毕竟只是一小部分。

3.2 刑罚适用的性别差异

首先在婚姻中唐朝法律规定了如果妻子擅自离开丈夫

的罪责刑罚，被称之为“擅去 [10]”“妻妾擅去者徒二年，

因而改嫁者加二等”，意思是如果妻子或妾室未经丈夫同意

擅自离开，将被判处两年的徒刑；如果擅自离开后改嫁他人，

刑罚将加重二等，即判处三年徒刑。此法条完全忽视了现实

原因，比如妻子在忍受家暴或者人生威胁时竟然对自己的身

体和人生安全没有自行选择的权利，自己的全部身家性命寄

托给夫家，而相反丈夫则可以通过一言以蔽之的话语给妻子

安上“七出”的罪名，从而将妻子逐出家门。

其次在规定罪责刑上量刑不同，不符合现在社会的罪

责刑相适应。比如在唐朝法律里明文规定“妻殴夫，徒一年；

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即在婚姻关系中如果妻子殴

打丈夫，则要被判处一年徒刑如果把丈夫打成重伤，那么妻

子受到的刑罚则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上三等。但是丈夫殴打妻

子仅 " 减凡人二等 "，相比起妻子殴打丈夫，丈夫殴打妻子

的刑罚处罚更轻。在唐朝规定的十恶中，把女性在丈夫丧期

改嫁定位十恶中的不义，犯了十恶重罪处于绞刑，但是《唐

律疏议》规定，有妻更娶者（娶妾），男方仅仅被判处一年

徒刑。唐朝律法规定，婚书、聘财为婚姻成立的要件，其中“诸

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 ，女方悔

婚杖六十，而“男家自悔者不坐”，如果男方同样悔婚则不

承担法律责任，此法条显示出男性在缔结婚姻中享有更多的

优势和主动权。在当时的唐朝中法律中对父权制的维护倾向

于男性主导的社会权利，在很大的程度让女性失去了法律的

保护。

结论  唐朝婚姻法律制度中的女性权利与社会限制，在

礼法交融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独特的历史图景。一方面，法

律赋予女性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利，如和离权、财产继承权、

一定条件下的再嫁权等，这些权利的出现既是商品经济发

展、社会风气开放的产物，也体现了儒家伦理对女性身份的

重新定位，并且由于武则天的当政，在这仅有的女性作为国

家最高统治者的封建王朝中，对女性权利的格外关注也就非

常自然了。另一方面，女性权利始终被限定在 “男尊女卑”

的社会框架之内，法律对夫权的维护、对女性行为的规范，

本质上仍是将女性作为家庭附属品进行约束，其权利的实现

程度与男性意愿、家族利益紧密相连。这种权利与限制并存

的状态，不仅折射出唐朝社会的包容性与保守性之间的矛

盾，也为后世研究性别关系与法律变迁提供了重要样本。从

更长远的历史维度来看，唐朝婚姻法律制度中的女性议题，

既是传统宗法社会的延续，也是社会转型期的特殊产物，对

其深入探讨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女性地位演变的复杂性，以

及法律制度在性别秩序构建中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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